
•	 提供一个加强与所有参与者 - 从科研部门

到参与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保存和利用

的农民组织 - 开展国际合作的手段；

•	 促进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

约》的合作，尤其是在《条约》中由委员

会负责监督的领域；

•	 帮助拟定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合作计

划以便对共同实施的各项工作计划提供	

支持；

•	 使委员会能够就以下方面向粮农组织提出

系统性建议，即委员会有关粮食和农业遗

传资源及生物多样性的所有活动，以及粮

农组织的工作计划和财政预算中有关这类

工作的优先重点。

	 委员会将定期审查多年工作计划。通过委

员会的这些评审工作，各国政府将能够应对新

的、正在出现的发展情况和挑战。

更多信息：

网站：www.fao.org/nr/cgrfa

电子信箱：cgrfa@fao.org

生物多样性有助于实现 
一个无饥饿的世界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

多样性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属于地球上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农作物、家畜、水生生物、森林

树木、微生物及无脊椎动物 – 在生态系统中，数以千计的物种及其遗传变异构成了世界粮

食生产赖以依存的生物多样性网络。  

生物多样性确是必不可少，就像植物授粉

需要昆虫，奶酪制作需要微生物细菌，畜种需

要不同的家畜选育，以谋求在恶劣环境下的生

存，数以千计的农作物新品种支撑了全世界的

食物保障。千百年以来，人类就一直在利用、

开发及依赖粮食和农业的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尤其是遗传多样性，正在以

惊人的速度丧失。由于这些资源受到侵蚀，人

类失去了适应诸如人口增长及气候变化等新的

经济社会和环境条件的潜力。

维持粮食和农业的生物多样性是全球的责

任。粮农组织的粮食和农业资源委员会是一个

国际论坛，专门处理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所

有领域的问题。

 

多样性 - 我们未来的生命线  

遗传资源是当地社会和科研工作者生产粮

食改进质量和产量所依赖的原材料。要实现膳

食营养多样化，生物多样性是基础，一个品种

繁多的食物篮对人类健康和发展至关重要。各

个国家之间不断地交换遗传资源，目的是丰富

并调整其农业和粮食生产，而且未来这种做法

会更多。全球人口将增加，随之而来就需要粮

食生产大幅增长。

为了能应对新的变化，科研工作者和国际

社会将需要更广泛的多样性–包括物种的多样

性及物种内的遗传多样性。多样性越广泛，可

利用的选择就越充分， 以应对正在变化的条件

及未来的挑战，如气候变化。事实上，随着气

候变化，保存和可持续利用遗传多样性已经变

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对遗传多样性造成的威胁包括：

•	 集中开发和使用仅仅几个市场作物品种和

家畜的繁育，从而忽略了相应的地方品种

及家畜以及它们的重要贡献；

•	 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导致环境城市化的

影响；

•	 自然栖息地的丧失及环境退化，包括森林

国际植物协定确保利益分享及	

承认农民的权利

委员会商定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

源国际条约》，该《条约》2004年正式生效。

该《条约》推动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

保存和可持续利用及公平分享因利用这些资源

而产生的利益。通过该《条约》，各国同意建

立一个有能力的、行之有效的及透明的多边体

制以促进获取至关重要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

资源，及公平分享利益。《条约》还承认了地

方和本土及世界所有地区的农民所作的巨大贡

献，尤其是作物多样性原产地中心的农民已

经并将继续为保存和开发植物遗传资源作出 

贡献。

由于农民的权利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产资

源紧密相关，实现农民的权利的责任就落到了

各国政府肩上。委员会同《条约》管理机构合

作，共同监测对植物遗传多样性造成的威胁，

并确定未来协同行动的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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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农组织大会通过 

《植物遗传资源国际约

定》。就植物遗产资源

设立了植物遗传资源委 

员会。

农民的权利首次得

到承认，这些权利来自

于过去、现在及将来农

民在保存、改良及使植

物遗产资源可利用方面

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在

植物遗传资源或多样性

的 原 产 地 中 心 农 民 的 

贡献。 

粮农组织大会承认

国家对其植物遗产资源

的主权。

粮农组织与保存植

物种质收集机构签署了

协议书。通过这些协议

书，国际农业研究磋商

组织（CGIAR）的12个中

心机构同意“为国际社

会利益而托管”指定的

种质资源。

委员会的职能范围扩

大，涵盖了粮食和农业生

物多样性所有的领域。

发起《世界粮食和

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状况》

的磋商。通过了《粮食

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保

存和可持续利用全球行

动计划》，这是在德国

莱比锡举行的国际技术

大会上由委员会和150国

家商定的。

委员会完成了《粮

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

国际条约》的磋商，这

是一个制约性的法律文

件，建立了进入多边体

系及利益分享机制，承

认了农民的权利。

《粮食和农业植物

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开

始生效。 

发布《世界粮食与农

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

在瑞士因特拉肯举行的

国际技术会议通过了《动

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

划》，委员会作为该次

会议的筹备委员会。

委员会通过其十年

期滚动式《多年工作计

划》。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发展的里程碑

员会的工作。秘书处还负责监测与委员会相关

的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和发展趋势，及时向委员

会报告新出现的课题和困难。秘书处同负责提

供技术科学专家的粮农组织的技术部门配合，

并根据要求，对国家及地区级的发展项目给予

支持。

宏观审视遗传多样性
在2007年，委员会启动了其《多年工作计

划》(MYPOW)，即一个为期十年的滚动式工作计

划，涵盖了所有与粮食和农业有关的生物多样

性。这个工作计划包括筹备编写由国家推动的

世界状况报告，涉及有关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

性的不同领域，涵盖完整的跨部门问题。根据

该多年工作计划，委员会将在其第十六届例会

上发布有史以来首份《世界粮食和农业生物多

样性状况》。

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所有领域都可独

立为食物保障作出杰出贡献，同时这些领域也

存在共同的特点及面临着共同的威胁。委员会

在提及单一领域时，作出整体考虑， 同时也涵

盖跨部门的事项。后者包括：

•	 获取遗传资源，分享从其利用中产生的	

惠益；

•	 保存和利用遗传资源的生物技术；

•	 衡量计划进展的目标和指标，提出遗传侵

蚀及改善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的措施；

•	 应用生态系统方法，使粮食和农业生物多

样性所有领域一体化，支持原生境保存及

可持续性耕作机制。 

多年工作计划：

•	 使委员会能够通过有计划和有步骤的方式

实施其多学科职能；

•	 作为向其成员提供的规划工具，目前可用

来改进国家政策协调和中期行动计划；

从植物延伸至动物，至……

粮农组织大会通过其3/95号决议，决定把

委员会的职责范围从其最初侧重的植物遗传资

源扩展至所有与粮食和农业有关的生物多样性

领域，这意味着粮农组织承认扩展的职能会

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及同各国政府的协调起到

促进、整合的作用，各国政府越来越以完整的

方式处理好生物多样性的政治问题。”

砍伐，荒漠化或河流盆地改造；

•	 全球正在变暖，这影响了粮食生产的自然

条件。

遗传资源的侵蚀延伸到所有的大陆及生态

系统，迫切需要对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

所提出的要求作出广泛的响应。委员会明确定

位阻止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所有领域遭受作

物遗传侵蚀的大潮。委员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

国际平台，通过对粮食保障和减轻农村贫困至

关重要的生物多样性整体组合的最大限度地使

用，以达到无饥饿世界的目的。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 

由于意识到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对全球

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于

1983年成立了政府间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

会。委员会最初的职责-提供粮食和农业的植

物遗传资源-1995年其职责扩大至粮食和农业生

物多样性的所有领域。

委员会为其170多个成员国提供了一个政

府间的论坛并使全球在粮食和农业多样性的相

关政策方面达成共识。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确

保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的保存及可持续利用，

并公正和公平地分享从其利用中产生的惠益，

造福当代和子孙后代。

委员会工作的重点是制定和监督政策实施

并支持新的倡议，这些倡议不仅提出对目前问

题的认识，还要放眼未来以求得解决问题的方

法。委员会将指导定期编写全球性评估，内容

包括遗传多样性的状况和发展趋势、遗传多样

性面临的威胁以及为保存和可持续利用遗传多

样性所采取的措施。委员会还协商拟定行动计

划、行为准则以及其他与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

的保存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文件。

委员会的工作包括向粮农组织就遗传资源

有关的政策、项目及活动提出建议。委员会得

助于政府间技术工作组，这些工作组在技术问

题上向委员会提出建议。目前有两个部门工作

组：一个负责植物遗传资源，另一个负责动物

遗传资源。委员会秘书处，位于罗马粮农组织

总部，负责监督工作文件、背景研究及技术报

告的编制，并提供其他相关秘书服务以支持委


